关于印发《中国青年志愿者网信息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省级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（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、宣传部）、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：
为充分发挥网站等新媒体在推进青年志愿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青年志愿者网站信息采集、报送、发布等工作的管理，提升网络信息工作科学化水平，特制定并印发《中国青年志愿者网信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 
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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